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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校园热水卡获刑
时间：6月22日 地点：宁波鄞州法院

20岁的杨某是宁波某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学的
是工科类专业，平时也喜欢钻研技术性难题，捣鼓一

些小发明。可惜的是，这个典型的“技术宅”没有将
一技之长用在正道上。

2015年初，杨某在逛网上论坛的时候，发现网上
有关于IC卡、门禁卡复制技术一类的攻略，还在网
上购物平台看到有人在出售此类复制卡。他从中看
到了无限“商机”。之后，他学习了相关的复制卡技
术，很快便信心满满地开设了一家网店，并在店内发
布了一条“可代为复制各类IC卡、门禁卡”的信息。

一段时间之后，杨某收到了一个客户寄过来的
宁波一所高校的热水卡，面值100元。杨某套取了
热水卡内数据，按照客户要求予以复制后，将卡寄给
客户，同时在网店内发布了“可复制热水卡”的信息。

大约是因为热水复制卡的使用效果良好、价格
便宜，这所学校很多学生都来购买。杨某将100元
面值的校园热水复制卡以每张50元的价格公开出

售，获利颇丰。
2015年12月，负责生产热水卡的科技公司在进

行年度销售数据分析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
现象：高校的热水系统的热水使用量与前期基本持
平，但热水卡的销量却明显减少了。调查之后，科技
公司负责人去派出所报了案。

民警查访后将目标锁定在了杨某身上。
“其实后来我也上网查了相关法律，知道这样做

是违法的，之后就停止销售这些复制卡了，但为时已
晚，已铸成大错。”杨某说。

经查，杨某从2015年3月至11月大量复制校园
热水卡并在网上公开出售，从中非法获利7万余元。

法院认为，杨某伪造有价票证，数额巨大，行为
已构成伪造有价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
年，并处罚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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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退掉”的酒菜，原来都被收银员“吃”了
时间：6月23日 地点：嘉善法院

小艳在一家饭店当收银员，由于饭店生意不大
好，她的收入也不高。直到她发现饭店收银系统的
一个“漏洞”，短短3个月竟“赚”了11万元。

去年12月底，嘉善一家海鲜饭店的老板老徐，
在核对当日销售的酒水时，意外发现201包厢实际
消费掉的酒水数量与电脑统计的不符，电脑统计的
数量要少于实际消费的数量。

“这不可能啊，201包厢的客人全是我的朋友，他
们喝了多少酒水我一清二楚，为什么结账时少了那
么多？”老徐心里纳闷。

饭店财务人员马上对酒水单进行了核对，发
现收银员小艳当班时间的收银统计有问题，不但
酒水营业额和电脑统计之间有差额，菜品营业额也
差很多。

这个情况引起了饭店的注意，财务人员对2015
年10月以来所有的报表进行了核对。果然，只要是
小艳的当班期间，上缴的实际营业额和财务金额都
不相符，3个月差额竟达到11万。

老徐以小艳涉嫌侵占为由，向法院提起了自诉，
要求追究小艳的责任。法庭上，小艳对所有的事情
都供认不讳。今年30出头的她一直觉得工作很辛
苦，尤其是老板近年来老是喊亏损，工资也经常拖
延。去年，小艳在一次偶然间，发现在操作客人实际
消费后，可以修改营业小票数据金额，减少菜品的数
量，然后谎称客人使用代金券非正常抹零，这样财务
联上的营业金额和客户联实收金额之间就出现了差
价，很多客人实际消费的酒水菜品瞬间“蒸发”了。

发现这个“漏洞”后，小艳既兴奋又害怕，思想斗

争了好几天。在巨大的诱惑下，她还是决定用这种
方式赚点“外快”。当她还沉浸在“生财有道”的喜悦
中时，却被告上了法庭。案发后，她赶紧将侵占的11
万元补上，老徐随后向法院撤回了自诉。

男友去韩国代购苹果手机，结果“失联”
时间：6月22日 地点：台州黄岩法院

法庭以诈骗罪判处解某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
年，并处罚金5000元。

根据法庭的调查，解某是上海人，跟随父母在黄
岩居住，无业，平时没钱了就伸手向父母讨要。后
来，他跟父母闹僵后，没了经济来源，就在网上找单
纯的女孩子聊天，目的就是骗钱。

24岁的女孩小希就这样上当了。去年10月22
日晚，小希在“陌陌”上认识了一名同城男网友。聊
天中，两人发现大家不但同龄，而且生日仅相差几
天，这一下子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对方自称解某，在
韩国念书，这些天刚好回国在家。此后，小希一直跟
解某保持微信联系。

同年 11 月 5 日，解某约小希吃饭，小希欣然前
往。解某称他近期会回韩国参加同学会，那边的电
子产品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小希需要的话，他可以帮

忙代购，但小希表示自己没什么想法。
之后几天，解某以给汽车加油等理由，向小希借

了500多元。小希看数目不大，也没放在心上，就用
支付宝如数转账。

同年11月17日，解某跟小希说，他马上要去韩
国了，约一周后回来，再次提到代购的事。他告诉小
希，苹果64G的6S手机和6Splus手机分别才3150元
和3650元。

比较了下当下市场价，小希有些心动，让解某帮
她购买一台64G的粉色苹果6S手机，并提出扣除之
前借给解某的565元，再支付余款2500元。解某爽
快地应允，热心地表示还可以帮小希的朋友代购手
机。小希的好友小安、小辰得知后，分别表示想购买
粉色苹果6Splus64G手机。之后，小希通过支付宝先
后共转账给解某9800元。

同月20日，解某来微信了，告诉小希他已在韩
国首尔，并发了张已买到的新手机照片给小希看，上
面有很多韩文。接下来的几天，解某也不忘发送一
些服装、化妆品的图片给小希看，问她是否需要购
买。不过，小希都看不入眼。

到了25日解某的预计回程日，小希的微信里却
传来解某钱包和护照被偷而不能及时回国的消息。
解某向小希借钱买回程机票，小希起了疑心，没有转
钱给他。

接下来的日子，解某一直没有“回国”，微信回复
也少了，过了一周，解某直接失联。小希方知自己上
当被骗。

“我根本没去过韩国，那些手机、服装和化妆品
的照片都是在网上随便搜的，钱基本都花掉了。”庭
审最后，解某这样说道。

房子倒了父母走了，逃亡22年的他终自首
时间：6月21日 地点：温州瓯海法院

“回到老家后，房子倒了，父母亲也已过世。听
村里人说，当年我和弟弟打架的事最后死了人，我决
定自首。”在结束了22年逃亡生活后，站到被告人席
上的叶甲虽然面临着刑事处罚，但内心无比坦然。

1993 年 3 月 13 日下午 2 时许，叶甲与弟弟叶乙
（已被判刑）在温州瓯海区梧田镇霞王村暂住处中与
前来敲门找人的周某发生口角，弟弟一时冲动出手
殴打了周某。

当晚7时许，周某纠集了蔡某、余某等七八人意
欲报复，兄弟俩与他们在霞王村老人协会附近的路
上相遇。双方大打出手，在互殴过程中，叶乙持随
身携带的刀具刺中蔡某胸部，后又将抱住哥哥的余
某刺伤。兄弟俩伤人后，场面一片混乱，人群中传
出“杀人了、杀人了”的叫喊声，兄弟俩害怕地逃离
现场。

随后，蔡某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死因为被
锐器刺中左胸部刺破心脏导致大失血，余某左侧腰
背部受轻微伤。

案发后，叶氏兄弟俩分头逃离家乡，之后再也没
有见过彼此，那年叶甲24岁，叶乙年仅19岁。2011
年11月，叶乙被公安机关抓获，并于2012年被温州
市中级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

叶甲这些年居住在丽水一山区中，靠着砍伐、出
售树木维持生计，他隐姓埋名，很少与他人交往，也
从未与家人联系过。直到去年叶甲回到文成老家，
得知自己因此案仍在被公安机关追捕，才在大哥的
陪伴下投案自首。

“在外头流浪的这些年，我赚不了钱，又患上了
严重的风湿和痛风，我因为害怕一直没去投案，希望
法院从轻处罚……”叶甲忏悔道。因故意伤害罪，叶
甲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连带赔偿被害人蔡某父
亲提出的经济损失。


